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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政办发〔2018〕3号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丰台区加快蔬菜零售网络建设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丰台区加快蔬菜零售网络建设工作方案》已经区委常委会

及区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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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加快蔬菜零售网络建设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快本区蔬菜零售网络建设，方便居民生活，按照

《北京市蔬菜零售网点建设管理办法》（北京市政府令第 249 号）

及《关于加快北京市蔬菜零售网络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京

商务规字〔2011〕20 号）的工作要求，现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

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原则，建网点、优布局、保功能、

减环节、降成本、稳供应，确保全区居民社区实现蔬菜零售服务

功能全覆盖。推进便利化，为目标，力争到 2018 年底前，全区

80%街乡镇实现“五分钟”便民蔬菜零售网络，到 2019 年底各街

乡镇“五分钟”便民蔬菜零售网络实现全覆盖。推进连锁化，蔬

菜零售网点连锁化率每年提升 4个百分点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增建网点，均衡布局 

1.充分利用疏解整治腾退空间。按照蔬菜零售网点建设标准，

优先配置蔬菜零售网点，补足蔬菜零售面积，确保蔬菜零售服务

功能到位。 

2.推进国有商业网点功能回归。由区国资部门牵头，鼓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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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整合网点资源，对现存国有商业网点，通过回租、回购、

回业态等方式，优先发展蔬菜零售网点。 

3.确保新建小区蔬菜零售配套指标落实。建立商务与住建、

规划国土等部门的会商机制，按照《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指标》的要求规划和建设新建住宅小区的蔬菜零售设施，严格

落实每千人 50平方米的指标，要求开发建设单位确保商业服务设

施与住宅建设同步实施、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 

4.完善老旧小区蔬菜零售功能。对尚未达到蔬菜零售设施配

套标准，又有疏解腾退空间或其它闲置居住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如

锅炉房、煤厂等）的小区，经属地提出需求，由区商务部门牵头

协调报区蔬菜零售网络建设工作联席会议统一研究确定，可引进

连锁品牌企业入驻经营。 

（二）丰富模式，提升品质 

1.加快推进农副产品市场改造升级。对现有菜市场（农贸市

场），应按照本市生活性服务业行业标准规范之《社区菜市场（农

贸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要求进行升级改造。对因关停、撤除

菜市场造成居民买菜不便的，提前制定补充替代方案，并按照“撤

一补一”原则补充。 

2.积极推进连锁化经营。鼓励引导品牌龙头蔬菜零售企业，

整合分散的社会化小型蔬菜零售网点，采取连锁经营模式，实现

“五统一”：统一管理、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标准、统一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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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蔬菜直销车进社区模式。作为过渡性蔬菜零售网点补

充手段，积极运用蔬菜直销车缓解拆迁区、新建区等局部地区阶

段性买菜问题。进一步规范蔬菜直销车管理，严格限定经营品种、

时段、位置，培育信誉好、产品优的蔬菜直销车品牌。进一步完

善蔬菜直销车退出机制，做好与规范化网点建设衔接，确保蔬菜

直销车进退规范。 

4.鼓励蔬菜零售功能搭载。支持现有社区便利店加盟连锁、

挖掘闲置设施新建等方式设立便民菜店，鼓励现有社区公共服务

空间辟出蔬菜销售专区，推广“微型蔬菜站”。 

5.推动 O2O 模式蔬菜零售网点建设。鼓励蔬菜流通企业开展

网络销售业务，构建生鲜 O2O 服务网络体系。加强蔬菜自提点、

自提柜等多种形式的线下终端建设，将网络订单和近距网点配送

相结合，不断优化和提升“互联网+蔬菜零售”服务体系的效率和

品质。 

（三）规范经营，保障供应 

1.深入推进“放心菜店（市场）”建设。商务与食药监、工商

等部门联合，建立健全常态化、标准化、制度化监管模式，完善

市场准入、快速检测等制度，加大对菜店经营品类抽检力度，建

立蔬菜可追溯体系。 

2.优化渠道，减少环节，保障供应。依托大型农副产品市场

的优势，开展直供直营，加强与蔬菜产地的对接，推行“产销直挂”、

“农超对接”，减少蔬菜流通环节，提高蔬菜零售网络组织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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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化水平，降低经营成本。对群众日常消费较多的“当家菜”实行

微利保本销售，平抑菜价。加强市场供应和价格监测，根据消费

者需求和季节变化，适时引导调节。 

（四）优化服务，方便百姓 

1.构建全区统一的蔬菜零售监测信息平台—－“丰台菜价通”。

依托新发地蔬菜价格指数科学预警，实时掌握蔬菜价格和销售动

态的变化情况，适时公布“当家菜”零售价格。 

2.加强便民导引。制作网络版、微信版丰台百姓购菜便民地

图，动态更新数据，实现蔬菜零售网点“一键可查”， 方便百姓

购菜，同时鼓励百姓对蔬菜零售网点价格、服务、环境进行点评

监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工作要求，

为落实属地政府责任，建立丰台区蔬菜零售网络建设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由区长任召集人，主管副区长任副召集人，成员单位包

括商务、财政、国资、规划、工商、食药、交通等部门和各街乡

镇。 

（二）加大财政投入。将蔬菜零售网络建设资金列入区级重

点工作预算，通过补助、奖励等方式，用于规范建设蔬菜零售终

端、发展产销直供、鼓励连锁经营等，强化政府对蔬菜零售终端

的调控。 

（三）实施政策扶持。针对网络布局、设施空间、经营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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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成本、发展模式、便利百姓等零售网络建设的重要方面制定

引导扶持政策，为完善蔬菜零售网络、发展蔬菜新型零售模式创

造良好环境。 

（四）加强宣传引导。正面引导、积极宣传政府在蔬菜零售

网络建设领域采取的最新政策和工作举措，引导社会各方客观、

理性地对待政府的调控措施，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及时发

布蔬菜零售供应数量、品种结构、价格、质量等信息，维护消费

秩序，确保蔬菜市场稳定供应。 

 

附件：1.丰台区蔬菜零售网络建设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2.丰台区各街乡镇蔬菜零售新建网点建设任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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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丰台区蔬菜零售网络建设工作 

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总召集人：区长 

副召集人：主管副区长 

成员单位：区商务委、区财政局、区国资委、区规划分局、

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区交通委、各街乡镇。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委，负责日常工作。联席会议办

公室主任由区商务委主任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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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丰台区各街乡镇蔬菜零售新建网点建设任务表 
 

序号 街乡镇 拟新建网点任务 五分钟便民蔬菜网络
完成时间 

1 西罗园街道 1 

 

2018 年底 

2 方庄地区 2 

3 王佐镇 2 

4 右安门街道 3 

5 南苑乡 3 

6 太平桥街道 4 

7 东铁匠营街道 4 

8 东高地街道 4 

9 丰台街道 8 

10 马家堡街道 8 

11 云岗街道 9 

12 和义街道 12 

13 南苑街道 13 

14 长辛店镇 14 

15 卢沟桥乡 16 

16 花乡 17 

17 大红门街道 18 

18 长辛店街道 21 

2019 年底 
19 宛平地区 35 

20 新村街道 40 

21 卢沟桥街道 44 

合计  278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月 18日印发 


